常德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考核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以下简称“驾培机构”）资质条件、培训（教学）质量、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行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管理，加快驾驶员培训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引导和促进驾驶员培训机构依法培训、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优质服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行政区域内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经营备案证明的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质量信誉考核，是通过量化考评的方式开展。
本办法所称的驾培机构，是指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以培训学员的机动车驾驶能力为教学任务，为社会公众有偿提供驾驶培训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驾培机构应当依法经营，诚信自律，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合格的驾驶员。
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领导全市行政区域内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全市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各县市区（管理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内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和初评工作，并参与全市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抽查工作。
 

第二章  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第六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分别用AAA级、AA级、A级和B级表示。
第七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等级，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标准评定：
（一）考核期内未发生人员死亡交通责任事故，也未发生一次重大恶性教学、服务质量事件，且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不低于90分的，质量信誉等级为AAA级；
（二）考核期内未发生人员死亡交通责任事故，也未发生一次重大恶性教学、服务质量事件，且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在80分至89分之间的，质量信誉等级为AA级；
（三）考核期内未发生人员死亡交通责任事故，也未发生一次重大恶性教学、服务质量事件，且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在70分至79分之间的，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级；
（四）考核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质量信誉等级为B级：
1.发生一次死亡1人及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的；
2.发生一次重大恶性教学、服务质量事件的；
3.考核总分和加分合计低于70分的；
4.考核期内驾培机构在培训结业证书发放时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违法违章行为的；
5.因驾培机构自身原因，造成教练员、学员集体上访事件，给驾培行业造成恶劣影响的；
6.不使用或者在使用计时培训管理系统时存在严重弄虚作假或人为修改学时数据等偷刷学时行为的；
7.不按要求参加年度质量信誉考核或不按要求报送质量信誉考核材料，拒不改正的；
8.在质量信誉考核过程中故意弄虚作假、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
9.未按要求建立质量信誉考核档案，导致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无法进行的；
10.因服务质量差造成大量学员投诉，市长热线等服务热线投诉率超过30%的。
人员死亡交通责任事故是指教练车在教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教练员或学员死亡，负同等及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
重大恶性教学、服务质量事件是指由于驾培机构、教练员的原因，对他人或学员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或经媒体等渠道曝光后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受到省级以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通报批评的教学和服务质量事件。
 

第三章  质量信誉考核方式和标准
第八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每年度进行一次，考核期为上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考核工作在每年3月至6月进行。
第九条  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实行量化考评计分制，总分为100分，加分为10分，详见附件《常德市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第十条  驾培机构于每年4月15日前对照《常德市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如实进行自查自评，并报辖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市城区驾培机构报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各分中心）。各县市区（管理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各分中心对辖区驾培机构进行初审和考核，5月15日前出具初评意见后，汇总报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汇总各单位的初评意见后，5月底前将情况汇总和书面总结报市交通运输局。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管理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各分中心结合日常管理情况，严格按照考评标准，采取现场核查、查阅资料、社会调查等方式开展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核查结果应当场确认。市交通运输局适时组织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和各县市区（管理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考核等级为AAA级的驾培机构进行复查，并按照复查评分情况重新核定驾培机构质量信誉考核等级。
第十二条  考核过程中，驾培机构应如实提供相关资料或情况，并积极配合考核人员实施考核工作；拒绝参加质量信誉考核的，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将评为B级。
第十三条  质量信誉考核结束后，统一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公示结果，期限不少于15天。
第十四条  被考核的驾培机构或其他单位、个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向市交通运输局书面申诉或举报，举报人（申诉人）应如实签署姓名或单位名称，并附联系方式，否则不予受理。市交通运输局应当为举报人（申诉人）保密，不得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泄漏举报人（申诉人）的姓名及有关情况。
市交通运输局应当对受理的申诉或举报情况进行核实，并结合核实情况评定考核结果。
第十五条  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市交通运输局应当向社会公开考核结果。
第四章  质量信誉考核管理
     第十六条  驾培机构应当建立质量信誉档案，及时将相关内容和材料记入质量信誉档案。
第十七条  对新办驾培机构，在经营期满一个年后，依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质量信誉考核，首次考核周期为经营许可之日至考核年度的12月31日，并在质量信誉等级后注明“新办驾培机构”。
第十八条  质量信誉等级是评定驾培机构经营水平和发展能力的依据。
质量信誉等级为AAA级的驾培机构优先纳入年度省市评优评先活动，并由市级交通主管部门通报表扬并颁发荣誉证牌。
质量信誉等级为B级的驾培机构，由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明确整改的内容、期限和目标。逾期整改不合格或拒不整改的，抄告公安交警部门。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